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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教育部。 

貳、案   由：我國公私立大專校院日間部自 105 學年度

起新生註冊率逐年下降者達 779 系所，其

中 428 系所之註冊率低於百分之七十，甚

有國立大學 10系所及私立大學 8系所註冊

率連年下降至零；又博士班日間部註冊率

掛零者，自 105 至 107 學年度由 48 所攀升

至 53 所，其中亦不乏國立頂尖大學，在在

凸顯高等教育人才培力困境；然教育部長

期漠視且無積極因應策略，任由高等教育

新生註冊率掛零情勢擴大惡化，導致國家

高級人才斷層及國際競爭力受挫，教育部

顯疏於中央教育主管之責，核有怠失，爰

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有關教育部目前公布107學年度大專院校新生註冊

率，計有78個系所掛零，且部分系所持續3年（含以上）

新生註冊率均為零，教育部對此情形有無具體有效之改

善措施？對各校系所增設及調整其招生名額，有無更具

體控管機制？為提升各學校系所資源的有效運用，並落

實國家高等教育資源，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本案經調閱教育部及考選部等相關卷證資料研閱，

嗣於民國（下同）108年11月4日詢問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等主管人員，業調查竣事，經核教育

部確有怠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

由如下：  

我國公私立大專校院日間部自105學年度起新生註

冊率逐年下降者達779系所，其中428系所之註冊率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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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七十，甚有國立大學10系所及私立大學8系所註

冊率連年下降至零；又博士班日間部註冊率掛零者，自

105至107學年度由48所攀升至53所，其中亦不乏國立頂

尖大學，在在凸顯高等教育人才培力困境；然教育部長

期漠視且無積極因應策略，任由高等教育新生註冊率掛

零情勢擴大惡化，導致國家高級人才斷層及國際競爭力

受挫，教育部顯疏於中央教育主管之責，核有怠失。 

一、按教育基本法第1條及第9條分別規定：「為保障人民學

習及受教育之權利，確立教育基本方針，健全教育體

制，特制定本法。」「中央政府之教育權限如下︰（第

1項）教育制度之規劃設計。（第2項）對地方教育事

務之適法監督。（第3項）執行全國性教育事務，並協

調或協助各地方教育之發展。（第4項）中央教育經費

之分配與補助。（第5項）設立並監督國立學校及其他

教育機構。……」復按大學法第12條規定：「大學之

學生人數規模應與大學之資源條件相符，其標準由教

育部定之；並得作為各大學規劃增設及調整院、系、

所、學程與招生名額之審酌依據。」專科學校法第10

條規定：「（第2項）專科學校之學生人數規模，應與

專科學校之資源條件相符；其標準由教育部定之。（第

3項）各校應依前項標準，設定學校合理之發展規模，

國立及私立者，報教育部核定。……」依前開規定訂

定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3

條規定：「教育部應依國家整體人才培育政策、社會

發展需求、……、新生註冊率及畢業學生就業等面

向，徵詢相關產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後，核定

專科以上學校增設、調整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

及招生名額總量。」爰教育部為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對於大專校院之招生名額總量負有確立教育基本方

針及健全教育體制之責。 



3 

二、經查，107學年全國153所大專校院
1
核定招生名額為36

萬9,451人，較106學年減少1萬157人（-2.7%）；其中

新生註冊人數為31萬3,220人，較106學年增加1,839

人（+0.6%）；又因教育部自107學年起將境外新生註

冊人數納入註冊率計算，復因招生名額減少，故總體

新生註冊率上升至85.6%，較106學年增加3.4%；惟在

招生缺額部分，107學年為5萬5,524人，反較106學年

減少1萬1,869人（-17.6%）
2
；近年全國大專校院招生、

註冊及缺額（按設立別、學制別）統計情形詳如下表、

圖： 

(一)105學年度：全國158所大專校院（不含軍警校院、

軍警專校、空大、宗教研修學院）核定招生名額為

39萬1,583人，新生註冊人數為32萬7,532人，新生

註冊率83.9%，招生缺額為6萬3,034人。 

(二)106學年度：全國157所大專校院（不含軍警校院、

軍警專校、空大、宗教研修學院）核定招生名額為

37萬9,608人，較上學年減少1萬1,975人；其中新

生註冊人數為 31萬 1,381人，較上學年減少 1萬

6,151人，新生註冊率82.2%，較上學年減少1.7個

百分點；招生缺額為6萬7,393人，較上學年增加

4,359 人。 

(三)107學年度：全國153所大專校院（不含軍警校院、

軍警專校、空大、宗教研修學院）核定招生名額為

36萬9,451人，較上學年減少1萬157人；其中新生

註冊人數為31萬3,220人，較上學年微增1,839人；

而自107學年起因將境外新生註冊人數納入註冊率

計算範疇，加上招生名額減少，致新生註冊率上升

至85.6%，較上學年增加3.4個百分點；招生缺額為

                   
1
 不含軍警校院、軍警專校、空大、宗教研修學院。 

2
 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分析-107學年，教育部統計處，1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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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萬5,524人，較上學年減少1萬1,869 人。 

表1 105-107學年全國大專校院招生、註冊及缺額統計（按設立別） 

單位：人；％   

學
年  

設立別  
學校
類別  

校數  
核定招
生名額  

新生實
際註冊
人數  

新生
註冊
率  

招生
缺額
人數  

缺額
率  

105
學
年  

公立  

一般
大學  

34 86,605 79,481 92.4 6,504 7.6 

技專
校院  

17 38,091 34,723 91.4 3,286 8.6 

私立  

一般
大學  

37 102,176 86,110 84.5 15,819 15.5 

技專
校院  

70 164,711 127,218 77.3 37,425 22.7 

106
學
年  

公立  

一般
大學  

33 86,099 78,848 92.1 6,776 7.9 

技專
校院  

17 37,537 34,400 91.8 3,069 8.2 

私立  

一般
大學  

37 99,317 81,744 82.5 17,393 17.5 

技專
校院  

70 156,655 116,389 74.3 40,155 25.7 

107
學
年  

公立  

一般
大學  

33 85,899 78,658 92.4 6,859 7.6 

技專
校院  

15 37,707 34,921 93.0 2,737 7.0 

私立  

一般
大學  

37 96,724 82,535 86.2 13,978 13.8 

技專
校院  

68 149,121 117,106 79.3 31,950 20.7 

註：  
1.新生實際註冊人數統計範圍：105及106學年包含大專校院及附設進修學校核定招生名額內

之新生實際註冊人數，107學年起增納境外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2.105、106學年新生註冊率公式：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 (核定招生名額–新生保留入學人

數)；107學年起修正新生註冊率公式為：(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 境外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 
(核定招生名額–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人數 +境外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 × 100%。招生缺額公
式：核定招生名額-新生實際註冊人數-新生保留入學人數；缺額率：(1-新生註冊率)×100%。
 

3.本表核定招生名額、招生缺額人數及缺額率均不含境外新生。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自教育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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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05-107學年公私立大專校院招生、新生註冊及缺額人數統計（按學制別） 

                     單位：人；％   

學年  學制班別  
核定招生名額 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新生註冊率 招生缺額人數 缺額率 

總計 公立 私立 總計 公立 私立 總計 公立 私立 總計 公立 私立 總計 公立 私立 

105 

學年  

博士  5,429 4,258 1,171 4,386 3,366 1,020 81.4 79.7 87.9 999 859 140 18.6 20.3 12.1 

碩士  52,656 35,012 17,644 43,883 30,830 13,053 84.5 89.6 74.4 8,075 3,588 4,487 15.5 10.4 25.6 

碩士在職  23,472 13,145 10,327 19,275 11,595 7,680 82.3 88.4 74.5 4,146 1,521 2,625 17.7 11.6 25.5 

學士  201,867 55,731 146,136 173,310 53,672 119,638 85.9 96.4 82.0 28,353 2,016 26,337 14.1 3.6 18.0 

二技  6,901 1,975 4,926 5,842 1,809 4,033 84.7 91.6 81.9 1,058 166 892 15.3 8.4 18.1 

二專  716 384 332 505 301 204 70.5 78.4 61.4 211 83 128 29.5 21.6 38.6 

五專  19,626 1,675 17,951 17,766 1,602 16,164 90.5 95.7 90.1 1,857 72 1,785 9.5 4.3 9.9 

進修部四技  46,929 7,096 39,833 35,791 6,448 29,343 76.3 90.9 73.7 11,130 648 10,482 23.7 9.1 26.3 

進修部二技  12,853 1,884 10,969 11,121 1,729 9,392 86.6 91.9 85.7 1,724 153 1,571 13.4 8.1 14.3 

進修部二專  3,890 237 3,653 2,842 149 2,693 73.1 62.9 73.7 1,048 88 960 26.9 37.1 26.3 

附設進修學
校二技  7,047 1,698 5,349 5,417 1,338 4,079 76.9 78.8 76.3 1,630 360 1,270 23.1 21.2 23.7 

附設進修學
校二專  10,197 1,601 8,596 7,394 1,365 6,029 72.5 85.3 70.1 2,803 236 2,567 27.5 14.7 29.9 

總計  391,583 124,696 266,887 327,532 114,204 213,328 83.9 92.1 80.0 63,034 9,790 53,244 16.1 7.9 20.0 

106 

學年  

博士  5,091 3,975 1,116 4,077 3,117 960 80.7 79.2 86.1 976 821 155 19.3 20.8 13.9 

碩士  52,309 34,968 17,341 43,065 30,547 12,518 83.0 88.3 72.5 8,791 4,052 4,739 17.0 11.7 27.5 

碩士在職  23,173 13,035 10,138 19,219 11,542 7,677 83.2 88.8 75.9 3,891 1,455 2,436 16.8 11.2 24.1 

學士  194,192 55,577 138,615 164,547 53,344 111,203 84.8 96.1 80.3 29,403 2,155 27,248 15.2 3.9 19.7 

二技  6,618 1,891 4,727 5,644 1,794 3,850 85.3 94.9 81.4 973 96 877 14.7 5.1 18.6 

二專  708 416 292 509 314 195 72.1 75.8 66.8 197 100 97 27.9 24.2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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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  19,262 1,663 17,599 15,725 1,565 14,160 81.7 94.1 80.5 3,533 98 3,435 18.3 5.9 19.5 

進修部四技  46,348 7,392 38,956 34,031 6,725 27,306 73.5 91.1 70.1 12,300 658 11,642 26.5 8.9 29.9 

進修部二技  12,593 1,577 11,016 10,790 1,433 9,357 85.7 91.0 85.0 1,795 141 1,654 14.3 9.0 15.0 

進修部二專  3,411 120 3,291 2,196 60 2,136 64.4 50.0 64.9 1,215 60 1,155 35.6 50.0 35.1 

附設進修學
校二技  6,317 1,478 4,839 5,308 1,370 3,938 84.0 92.7 81.4 1,009 108 901 16.0 7.3 18.6 

附設進修學
校二專  9,586 1,544 8,042 6,270 1,437 4,833 65.4 93.4 60.1 3,310 101 3,209 34.6 6.6 39.9 

總計  379,608 123,636 255,972 311,381 113,248 198,133 82.2 92.0 77.5 67,393 9,845 57,548 17.8 8.0 22.5 

107 

學年  

博士  4,823 3,789 1,034 4,021 3,104 917 86.8 85.5 91.4 773 659 114 16.1 17.5 11.1 

碩士  51,720 34,786 16,934 42,707 30,654 12,053 84.2 89.5 73.1 8,685 3,870 4,815 16.9 11.2 28.5 

碩士在職  22,940 13,128 9,812 19,075 11,500 7,575 83.4 87.9 77.5 3,793 1,589 2,204 16.6 12.1 22.5 

學士  190,143 55,491 134,652 166,462 53,003 113,459 88.4 95.9 85.3 23,442 2,407 21,035 12.3 4.3 15.6 

二技  6,329 1,870 4,459 5,438 1,781 3,657 86.5 95.7 82.4 890 88 802 14.1 4.7 18.0 

二專  729 438 291 473 338 135 66.4 77.5 51.1 253 98 155 34.8 22.5 53.4 

五專  18,884 1,929 16,955 15,113 1,790 13,323 80.1 92.8 78.6 3,770 139 3,631 20.0 7.2 21.4 

進修部四技  44,048 7,610 36,438 35,903 7,179 28,724 81.6 94.4 78.9 8,126 422 7,704 18.5 5.6 21.1 

進修部二技  12,459 1,483 10,976 10,839 1,351 9,488 87.0 91.2 86.5 1,615 131 1,484 13.0 8.8 13.5 

進修部二專  2,586 93 2,493 1,952 79 1,873 75.5 84.9 75.1 634 14 620 24.5 15.1 24.9 

附設進修學
校二技  6,636 1,453 5,183 5,507 1,365 4,142 83.0 93.9 79.9 1,129 88 1,041 17.0 6.1 20.1 

附設進修學
校二專  8,154 1,536 6,618 5,730 1,435 4,295 70.4 94.0 64.9 2,414 91 2,323 29.6 6.0 35.1 

總計  369,451 123,606 245,845 313,220 113,579 199,641 85.6 92.6 82.1 55,524 9,596 45,928 15.1 7.8 18.7 

備註： 
1.新生實際註冊人數統計範圍：105及106學年包含大專校院及附設進修學校核定招生名額內之新生實際註冊人數，107學

年起增納境外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2.105、106學年新生註冊率公式：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 ( 核定招生名額 - 新生保留入學人數 )；107學年起修正新生

註冊率公式為：(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 境外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 (核定招生名額 – 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人數 + 境外
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 100%； 招生缺額公式：核定招生名額-新生實際註冊人數-新生保留入學人數；缺額率：(1-新生
註冊率)×100%。 

3.本表核定招生名額、招生缺額人數及缺額率均不含境外新生。 
4.本表學士含四技、二技含二年制大學、五專含七年一貫制 、進修四技含進修學士班。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自教育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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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97-107學年度大專校院招生缺額人數及新生註冊率 

   資料來源：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分析-107學年，教育部統計處，108年4月。 

三、受少子女化效應衝擊，學齡人口逐年減少，經本院彙

整教育部函復
3
及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4
之

統計資料發現，我國公私立大專校院日間部自105學

年度起新生註冊率逐年下降者達779系所，其中428系

所之註冊率低於百分之七十，甚有國立大學10系所及

私立大學8系所註冊率連年下降至零；又博士班日間

部註冊率掛零者，自105至107學年度由48所攀升至53

所，其中亦不乏國立頂尖大學，顯示教育部對於近年

新生註冊率逐年下降之現象，仍未能提出改善對策以

及時應處。 

四、次查，為確保大專校院營運狀況及辦學品質，教育部

於108年2月21日修正發布「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

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就新生註冊率未達百分之六

十之相關輔導措施如下： 

(一)列為預警學校：最近1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百分之

六十，經教育部審核認定後，得列為預警學校，該

                   
3
 本案於108年5月24日派查，爰函請教育部提供105至107學年度之新生註冊率相關數據資料。 

4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網頁，https://udb.moe.edu.tw/DetailReportList/%E5%AD%B8%E

7%94%9F%E9%A1%9E，最後檢索日期：109年3月9日。 

https://udb.moe.edu.tw/DetailReportList/%E5%AD%B8%E7%94%9F%E9%A1%9E，最後檢索日期：109
https://udb.moe.edu.tw/DetailReportList/%E5%AD%B8%E7%94%9F%E9%A1%9E，最後檢索日期：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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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應以書面通知列為預警之學校，並得對其實施諮

詢輔導或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檢核，以使學校了解目

前校務發展現況及面臨問題。 

(二)列為專案輔導學校：全校學生數未達3,000人，且最

近2年新生註冊率均未達60%之學校，經教育部審核

認定後，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惟宗教研修學校或經

教育部認定辦學績效良好者，不在此限。教育部應

以書面通知列為專案輔導之學校，該部表示針對此

類學校已籌組輔導小組，定期對專案輔導學校實施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檢核、財務查核等專案輔導措

施，及依相關法令限制此類學校實施遠距教學與推

廣教育、獎勵、招收外籍學生、單獨招生、申請技

專校院回流教育校外上課地點及其他保障學校教

育品質相關作為。 

五、惟查，依大學法第12條及專科學校法第10條第2項訂定

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8條

第1項規定：「專科以上學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教育

部得調整其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所、系、科與學位

學程之招生名額：……（第7款）專科以上學校日間

與進修學制各院、系、科與學位學程之二年制專科

班、五年制專科班、四年以上學制學士班、二年制學

士班、專科進修學校及進修學院，最近一個學年度各

班別新生註冊人數未達十人，得於每年九月二十日前

向教育部申請下一學年度停招，原分配該班別之招生

名額，得申請主動調減或分配至相同學制班別之其他

院、系、科與學位學程；（第8款）專科以上學校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與博士班最近一個學年度各班別新

生註冊人數未達該學年度核定名額百分之三十，得於

每年九月二十日前向本部申請下一學年度停招，原分

配該班別之招生名額，得申請主動調減或分配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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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班別之其他院、所、系與學位學程。」亦即學校

得向教育部申請該班別下一學年停招，並將名額「申

請寄存」或調整至其他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 

六、續查，105及106學年全校新生註冊率計算公式為新生

實際註冊人數/(核定招生名額-新生保留入學人數)×

100%；而107學年起修正新生註冊率公式為：(新生實

際註冊人數+境外新生實際註冊人數)/(核定招生名

額–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人數 +境外新生實際註冊人

數)×100%： 

(一)106學年以前全校新生註冊率計算公式： 

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核定招生名額 − 新生保留入學人數
× 100%  

(二)107學年以後全校新生註冊率計算公式： 

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 境外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核定招生名額 − 新生保留入學資格人數 + 境外新生實際註冊人數
× 100% 

 

七、對此，學校採用寄存名額方式致新生註冊率提高之情

形，教育部於本院詢問時表示，「近年技專校院學校

會用「寄存名額」讓母數
5
變小，且寄存無名額限制，

亦無寄存期限」、「一般大學也有寄存名額情形，學校

先寄存，然而寄存名額可以拿回去的前提是註冊率要

達到九成，雖然教育部沒有訂期限，但是註冊率是很

難回到九成」等語。顯見，部分學校新生註冊率提高

與學校端運用寄存名額方式使母數變小兩者間有其

因果關係，教育部雖同意學校以寄存名額方式因應，

惟寄存名額僅為減少招生缺額之階段性選擇方式或

減少招生缺額遞延之暫緩措施，並未解除高等教育之

危機，顯見教育部未務實面對少子女化海嘯對高等教

                   
5
 全校新生註冊率之計算方式，係以最近一學年度全校一年級新生註冊人數，除以核定招生

名額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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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衝擊。 

八、本院調查過程中，教育部雖表示「自107學年度起各校

及各學制之新生註冊率有含境外學生實際註冊人

數，而各校系科所之新生註冊率則不含境外學生實際

註冊人數」、「由於取各學制新生註冊率平均值之統計

分析將造成近一半之系所低於該值，且該類之系所涵

蓋所有領域別，主要原因為少子女化現象」、「新生註

冊率非作為學校辦學好壞之單一指標，應涵蓋學校辦

學之綜合績效、研發及教學品質、校務評鑑結果、畢

業生就業流向及產業前景等要素」等語，惟新生註冊

率雖非瞭解學校辦學成效之唯一指標，然為使大學承

擔社會責任，校務資訊公開目的即為提供學生、家長

於選擇就讀校、系(所)時，有更全面性、多面性的資

料，俾瞭解學校辦學之綜合績效、研發及教學品質及

校務評鑑結果；惟教育部卻長期漠視且無積極因應策

略，任由高等教育新生註冊率掛零情勢擴大惡化，導

致國家高級人才斷層及國際競爭力受挫，教育部顯疏

於中央教育主管之責，核有怠失。 

九、綜上，我國公私立大專校院日間部自105學年度起新生

註冊率逐年下降者達779系所，其中428系所之註冊率

低於百分之七十，甚有國立大學10系所及私立大學8

系所註冊率連年下降至零；又博士班日間部註冊率掛

零者，自105至107學年度由48所攀升至53所，其中亦

不乏國立頂尖大學，在在凸顯高等教育人才培力困

境；然教育部長期漠視且無積極因應策略，任由高等

教育新生註冊率掛零情勢擴大惡化，導致國家高級人

才斷層及國際競爭力受挫，教育部顯疏於中央教育主

管之責，核有怠失。  

據上論結，我國公私立大專校院日間部自105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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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新生註冊率逐年下降者達779系所，其中428系所之註

冊率低於百分之七十，甚有國立大學10系所及私立大學8

系所註冊率連年下降至零；又博士班日間部註冊率掛零

者，自105至107學年度由48所攀升至53所，其中亦不乏

國立頂尖大學，在在凸顯高等教育人才培力困境；然教

育部長期漠視且無積極因應策略，任由高等教育新生註

冊率掛零情勢擴大惡化，導致國家高級人才斷層及國際

競爭力受挫，教育部顯疏於中央教育主管之責，核有怠

失，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

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張武修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日 


